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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碳达峰、碳中和研究背景，结合贵州省 2005—2019年土地利用面板数据，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

究方法，探究并预测土地利用碳排放演变规律，结果表明：(1)2005—2019 年，研究区净碳排放量呈波动增长的趋

势，碳源主要来自建设用地，碳汇则来自林地和耕地。(2)由灰色关联度可知，各类土地对净碳排放的影响依次为耕

地>未利用地>林地>园地>建设用地>牧草地>水域。(3)根据预测结果，2020—2030 年土地利用碳排放呈线性增长趋

势，且净碳排放实际值和预测值的一致性受人类活动的影响。(4)贵州省减排降碳关键在于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严格

控制土地农转非。研究区应抓住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的发展关键期，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进一步发挥土地

利用碳汇的固碳减排作用，通过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减少碳源的排放量，探索 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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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气候变暖等生态问题突出的背景下，为实现低碳可持续发展，我国提出了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的阶段目标。不同学科背景下的学者们基于本学科视角开展了相关研究。曲建升等[1]基于 IPAT 和情景分析法预测不同情景下

中国整体、城镇、农村居民生活碳排放增长路径，探究中国居民生活碳排放达峰时间及达峰数值；褚力其等
[2]
运用 GDIM 模型分

析中国 1985—2017 年农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并根据因素贡献差异设置动态政策情景，对 2018—2030 年全国农业碳排放量开展

模拟和预测研究；庄贵阳和窦晓铭[3]通过解读新发展格局与 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逻辑关系，分析碳达峰的政策内涵与实现路径，

探究基于碳达峰背景下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前景；杨长进等[4]探讨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价税机制进路；胡鞍钢[5]就中国提出的

2030年实现碳达峰的核心目标进行了探讨，并较为全面地从 20个方面提出实现碳达峰的主要途径和政策建议；平新乔等[6]分析

不同行业和省份碳排放分布状况和碳排放强度，并探讨“十四五”期间碳排放强度减排降碳的重难点。习近平总书记也在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再次提出 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将碳达峰和碳中和纳入“十四五”规划中，纳入生态

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中。 

土地作为第二大碳排放源，对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有着重要的作用。当前，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研究较为丰富。20 世纪

80年代，国外学者 Houghton[7]、Houghton & Hackler[8]研究了土地利用变化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21世纪以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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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研究有：葛全胜等[9]对我国过去 300多年土地利用类型和植被引起的碳排放量开展研究；冯杰和王涛[10]基于数学计量方法

和 STIRPAT 模型，探讨中国 1989—2013 年土地利用碳排放演变与影响因素；杨绪红等[11]选择簿记模型基本原型作为核心算法，

构建一套包含土地开垦和退耕、森林收获和恢复 4种情景在内的土地利用碳排放核算系统；彭文甫等
[12]
通过构建碳排放模型、碳

足迹及其压力指数模型，对四川省 1990—2010年土地利用的碳排放及碳足迹进行了定量分析；杨坤等[13]利用 ERDAS和 ArcGIS软

件的空间分析功能，对拉萨市土地利用现状开展分析，并用马尔科夫模型预测 2020年、2030年、2040年的土地利用变化。 

综上，以往学者对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能源、农业、农村居民生活及碳达峰、碳中和的实现机制和意义上，土

地利用碳排放主要侧重于影响因素、测算方法及演变规律的研究，基于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研究较少。基于

此，本研究以典型的喀斯特山区贵州省为研究对象，在对 2005—2019年贵州省土地利用变化分析的基础上，测算土地利用碳排

放，预测 2020—2030 年土地利用碳排放的趋势，为贵州省“十四五”土地利用规划中优化土地利用结构、转变土地利用方式、

实现土地利用减排降碳以及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研究区概况 

贵州省地处中国西南部(103°36'～109°35'E、24°37'～29°13'N)，是国家生态文明和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贵州省下

辖 9 个地州市，土地总面积为 17.61 万平方千米，占全国的 1.84%，全省岩溶出露面积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 61.92%，是典型的

喀斯特山区，且石漠化严重。截至 2020 年底，贵州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60%，全省常住总人口 3623 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

2005年的 26.87%上升到 2020年的 50%。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速度的加快，经济高速发展，对土地资源开发程度的加大，土地

利用类型都趋向于碳源的转变。要促进土地低碳可持续利用，需在土地利用及规划中最大限度地发挥碳汇的固碳作用，实现碳捕

获、碳利用与碳储存。因此，研究贵州省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变化规律具有一定的意义。 

1.2数据来源 

2005—2017年《贵州省国土资源公报》、2018—2019年《贵州省自然资源公报》以及历年《贵州统计年鉴》，统计年鉴上的

数据不一致时，以最新的为准。2019年度土地变更调查与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同步开展，目前暂未公布，故 2019年土地利用变

更数据采用 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2 研究方法 

2.1土地利用类型变化分析 

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是反映土地利用类型总体结构的重要指标，一般采用吉布斯-马丁多样化指数计算。 

 

式中：G为土地多样化指数，Xi为第 i类土地利用面积，n为土地利用类型数。一个地区的土地利用结构越丰富，n越大，G

越接近于 1。 

采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贵州省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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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K为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Ua为初始土地利用数据，Ub为末期土地利用数据，T为时间段。 

2.2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计算 

本文通过计算碳源得到碳排放量，计算碳汇得到碳吸收量，进而计算净碳排放量。碳源主要包括农用地碳排放和建设用地碳

排放，农用地碳排放计算公式为： 

 

式中：Ef为农用地碳排放总量，G1、G2、G3、G4、G5分别为农用地化肥使用折纯量、农作物播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效

灌溉面积和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A、B、C、D、E分别为对应的碳排放转换系数，取值在参照前人[14,15]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贵州省

实际情况确定其系数，如表 1所示。 

表 1农用地各指标碳排放转换系数 

指标 农用地化肥使用折纯量 A 农作物播种面积 B 农业机械总动力 C 有效灌溉面积 D 农用塑料薄膜使用量 E 

碳排放转换系数 895.6kg/t 16.47kg/hm2 0.18kg/kW 266.48kg/hm2 5.18kg/kg 

 

本文对建设用地碳排放量的测算采用王桂波和南灵[15]的做法，结合贵州省实际状况及数据的可获取性，得建设用地测算模

型： 

 

式中：EC为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H 为单位 GDP 能耗；K 为煤炭消耗系数，值为 0.7476t(C)/t；GDP1、GDP2分别为第二、第

三产业产值。 

碳汇主要来自林地、园地、牧草地、水域及未利用地和耕地，测算公式为： 

 

式中：Ci为第 i类土地碳吸收量，Gi为第 i类土地面积，fi为碳吸收率，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选取的各类型土地

利用碳吸收率[12]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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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类土地利用碳吸收率 

土地类型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未利用地 水域 

碳吸收率 -0.644 -0.644 -0.021 -0.005 -0.218 

 

耕地碳吸收率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Cf为耕地碳吸收量，Cd为某类农作物碳吸收量，Yw为农作物经济产量，Hi为第 i种农作物经济系数。结合贵州省耕地

作物种植情况，选取的主要农作物碳吸收率以及经济系数如表 3所示。 

表 3贵州省主要农作物经济系数和碳吸收率 

农作物种类 稻谷 小麦 玉米 大豆 薯类 油菜 花生 甘蔗 烤烟 

经济系数 0.4 0.4 0.4 0.34 0.7 0.25 0.43 0.5 0.55 

碳吸收系数 0.4709 0.4853 0.4709 0.45 0.45 0.45 0.45 0.45 0.45 

 

2.3土地利用类型与碳排放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度分析，是对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关系的探讨，而关联度值的大小代表各要素间的关联程度。首先确定目数列(7)

和子序列(8)。 

 

关联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ζ(k)为第 k时刻比较曲线 xi对于曲线 x0的相对差值，这种相对差值称为 xi对于 x0在 k 时刻的关联系数。ρ是分辨

系数，ρ∈[0,1]，一般取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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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关联度的公式为： 

 

其中，ri的数值越大，关联度越高。 

2.4土地利用类型碳排放预测模型 

灰色预测模型 GM(1,1)是基于累加生成数列，对某一指标发展变化情况所做的预测，其预测结果是该指标在未来各个时刻的

具体数据[16]。其预测公式如下： 

 

式(11)为一阶线性微分方程，式(12)为微分方程所对应的时间响应函数，其中 a、b为通过最小二乘法拟合得到的待定系数。 

3 结果与分析 

3.1土地利用变化分析 

3.1.1土地利用数量变化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会引起碳排放的增减，贵州省 2005—2019年三大类土地利用变化统计分析结果如图 1所示。 

 

图 1贵州省 2005—2019年三大类土地利用变化统计分析 

图 1 统计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9 年间贵州省农用地面积远大于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从面积数量变化来看，表现为建

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增加，其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90%和 1.35%；农用地减少，年均减少 0.26%。在研究时段内，变化幅度依次为

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农用地。 



 

 6 

3.1.2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变化 

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主要表示某区域土地利用类型丰富和复杂程度，多样化指数越高，说明该区域土地类型越丰富。由式(1)

计算出贵州省 2005—2019年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如图 2所示。 

 

图 2贵州省 2005—2019年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变化趋势 

由图 2 可知，贵州省土地利用多样化指数由 2005 年的 0.68 下降至 2019 年的 0.62，说明贵州省土地利用类型丰富度在 15

年间有所降低。根据多样化指数的变化趋势来看，2005—2009年多样化指数无明显变化；在 2009—2010年间贵州省各类土地类

型面积的变化较为明显，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林地，由 2009年的 790.73万公顷增加到 2010年的 899.57万公顷，草地由 2009年

的 159.75万公顷下降到 2010年的 7.41万公顷，这是贵州省土地多样化指数 15年间下降最快的时段，之后呈缓慢变化的趋势。

总体而言，土地多样化指数在 15年间的变化趋势较小，说明贵州省多样化程度总体为偏上水平。 

3.1.3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 

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主要表现的是某一区域某一土地类型的变化幅度，由式(2)计算出贵州省 2005—2012 年、2012—2019

年时间段的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见表 4。 

表 4贵州省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 

土地类型 2005—2012年 2012—2019年 2005—2019年 

耕地 0.07% -0.06% 0.02% 

园地 2.73% -0.20% 2.45% 

林地 0.94% -0.03% 0.90% 

牧草地 -6.82% -0.08% -6.82% 

水域 1.43% -2.15% -1.15% 

未利用地 1.66% -0.14% 1.48% 

建设用地 0.81% 1.20%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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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可知，耕地和林地面积基数较大，在 2005—2012年和 2012—2019年间，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变化都较小，在研究时

期内，耕地动态度仅为 0.02%，林地仅为 0.90%。动态度变化最大的是牧草地，在 2005—2019年间，动态度为-6.82%。从时间段

来看，2005—2012 年间是牧草地变化速度最快的阶段，其面积从 2005年的 160.64万公顷下降到 2012年的 7.32万公顷，说明

在这期间贵州省加强对牧草地的转型和开发利用；2012—2019年牧草地的变化较小，仅下降 0.08万公顷。园地和水域的变化也

主要集中在 2005—2012 年这一时间段，而建设用地和水域的变化主要集中在 2012—2019 年时期内，这是由于贵州省近几年伴

随着经济大发展，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不断提升，建设用地的面积也随之增加。 

3.2土地利用碳排放效应分析 

根据式(3)～(6)，结合贵州省 2005—2019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计算贵州省 15年间土地利用碳排放变化见表 5。 

表 5 表明，在研究时期内，贵州省土地利用净碳排放量从 2005 年的 2076.29 万吨增加到 2019 年的 5057.62 万吨，共增长

了 2981.33 万吨，年均增长 198.76 万吨，年均增长率为 6.57%。从整体的变化趋势来看，贵州省土地利用碳排放呈上升趋势，

净碳排放量可能持续增长，大部分碳排放来自建设用地，各年内占比达到 97%以上。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贵州省属于

经济较为落后的省份，为贯彻执行 2020年全面脱贫的战略目标，贵州省经济发展带来的城镇化扩张，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成为发

展的必然。农用地所占碳源的比重呈现下降的趋势，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除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外，也可能是贵州省为响应国家相

关政策号召，降低对化肥、农药的依赖，倡导绿色循环农业，减少农用地碳排放量。在碳汇中，耕地碳吸收量占据主导作用，各

年内占比达到 60%以上，但 2005—2019 年耕地碳吸收量所占碳汇比重有所下降，从 2005 年的 72.93%下降到 2019年的 67.67%；

其他几种类型的土地碳吸收量所占碳汇总量在 27%以上，占比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可能是退耕还林还草政

策在贵州省得到较好的执行，其他几种农用地面积的增加，进而增强了对碳的吸收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减排降碳目标。根据平新乔等[6]对中国除新疆外的 31个

省份碳排放的测算及研究可知，贵州省处于中排放省份。基于土地碳排放呈增长的趋势可知，贵州省有望在 2030年前实现碳达

峰，但机遇与挑战并存。贵州省 GDP 从 2005 年的 1979.06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16769.34 亿元，年均增长 986.02 亿元。贵州

省近年来大力发展生态绿色旅游，第三产业 GDP 比重逐年提高，贵州省生态环境处于全国中上水平，应借鉴发达省份的发展经

验，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从而提高贵州省应对实现碳达峰的能力。基于土地利用碳排放测算数据，建

设用地为碳源的主要贡献因子，而贵州省在城镇化过程中增加建设用地面积是发展的必经阶段，同时，为了城市能更多地吸纳农

村人口，选择低密度、“摊饼”式土地开发，可能会产生大量低效率利用的基础设施，提升了整体碳排放。与其他省份的土地利

用模式不同，贵州省的喀斯特地貌占 70%以上，对于土地利用的空间规划和整体结构优化应因地制宜，而不是通过平夷山地的方

式扩张城市用地面积。因此，如何促进贵州省土地利用低碳发展成为当前发展的重难点，发展低碳经济、合理规划土地利用的方

向、优化土地利用布局是当前研究的重点领域。控制碳源、增加碳吸收，是促进贵州省成为低碳文明省份的有效手段。 

3.3土地利用类型与碳排放关联度分析 

根据式(7)～(10)计算出贵州省土地利用类型与净碳排放量的关联度见表 6。 

表 5贵州省 2005—2019年不同土地利用碳排放量 单位：万吨 

年份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未利用地 水域 耕地 建设用地 农用地 碳汇 碳源 净碳排放量 

2005 7.74 510.11 3.37 0.89 4.49 1418.75 3910.07 111.57 1945.36 4021.65 2076.29 

2006 7.79 509.76 3.36 0.89 4.74 1268.23 4359.66 117.22 1794.79 4476.87 268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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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7.79 509.43 3.35 0.91 4.95 1340.00 4817.05 122.38 1866.43 4939.43 3073.00 

2008 7.82 509.33 3.36 0.91 5.25 1402.09 4494.22 133.36 1928.74 4627.58 2698.84 

2009 7.81 509.23 3.35 0.90 5.33 1418.53 4861.06 138.72 1945.15 4999.78 3054.63 

2010 10.14 579.32 0.16 1.10 5.34 1331.91 5281.87 136.45 1927.97 5418.32 3490.35 

2011 10.15 577.88 0.15 1.11 6.05 1054.65 5202.33 147.76 1649.98 5350.10 3700.12 

2012 10.70 577.09 0.15 1.10 5.39 1375.83 6423.81 154.77 1970.27 6578.58 4608.31 

2013 10.82 576.69 0.15 1.10 3.84 1333.15 6058.16 127.78 1925.74 6185.93 4260.19 

2014 10.71 576.12 0.15 1.09 3.79 1450.22 6258.16 163.69 2042.08 6509.11 4379.78 

2015 10.63 575.75 0.15 1.09 3.79 1478.36 6278.93 168.19 2069.75 6463.38 4377.37 

2016 10.52 575.21 0.15 1.08 3.78 1558.84 6438.52 170.38 2149.59 6217.87 4459.31 

2017 10.44 574.84 0.15 1.08 3.77 1506.50 6660.36 164.23 2096.78 6425.34 4727.81 

2018 10.40 574.57 0.15 1.08 3.77 1273.78 6408.55 160.98 1863.74 6610.18 4705.79 

2019 10.40 574.57 0.15 1.08 3.77 1234.82 6732.70 149.71 1824.79 6882.41 5057.62 

 

表 6土地利用类型与净碳排放量的关联度 

土地类型 园地 林地 牧草地 未利用地 水域 耕地 建设用地 

关联度 0.64 0.65 0.43 0.67 0.38 0.7 0.59 

 

由表 6可知，7种土地利用类型与净碳排放量都存在线性关系。其中，关联度最大的是耕地，其关联度为 0.7。耕地既是碳

源，也能通过种植固碳农作物成为碳汇。其次是未利用地，此类型土地上的人类活动较少。然后是林地，林地是陆地生态系统中

主要的储碳库。作为主要的碳汇，林地通过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贵州

省森林覆盖率达 60%，且目前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这对 2030 年碳达峰后实现碳中和具有重要意义。园地、草地和水域都是碳

汇实体，草地有着巨大的碳吸收潜力，但贵州省草地面积从 2005 年的 160.64 万公顷下降到 2019 年的 7.21 万公顷，因此，应

通过整治恢复、种草、草畜平衡等方式实现碳中和；贵州省作为内陆省份，水域面积较少，水域与净碳排放量的关联度仅为 0.38；

园地本身也具有巨大的碳汇潜力，其关联度为 0.64。建设用地与碳排放量具有较高的关联度，承载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无论是

交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还是居住用地，都会对能源有着更多的需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城镇化，城镇化必然伴随着

建设用地的扩张，贵州省如何在 2030年实现碳达峰前合理控制和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从而满足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

值得进一步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3.4土地利用碳排放预测 

根据灰色预测模型，结合 MATLAB 软件测算出后验差 C 为 0.3235，小误差概率 P 为 0.9333，得出 C 和 P 都满足精度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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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因此，建立 GM(1,1)模型。 

 

通过式(13)可得出贵州省 2005—2019年实际净碳排放量增长曲线和 2005—2030年预测增长曲线(图 3)。 

 

图 3贵州省 2005—2030年净碳排放量增长曲线 

由图 3 可知，贵州省 2005—2019 年实际净碳排放量呈现出波动增长趋势，而预测的 2005—2030 年净碳排放量呈现出线性

的增长趋势，说明预测的土地利用净碳排放值是按照当前经济发展速度出现的一个较为理想的状态值。如果在土地开发利用过

程中，出现土地利用规划不科学、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和粗放的土地经营方式，则实际值高于预测值。反之，如果通过相关的碳

减排和碳中和措施控制土地利用中碳源的产生，则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实际值是可以低于预测值的。在研究期内，2007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实际值高于预测值，而其他年份则是实际值低于预测值。贵州省要抓住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时期，土地利用碳排放在预测值左右波动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并在发展过程中融入绿色发展理念，争取

实现绿色 GDP的增长，从而制定 2030年之后碳中和的实施途径。 

为更进一步分析贵州省 2020—2030年土地利用预测净碳排放量，将预测的具体数值体现在表 7中。 

表 7为贵州省 2020—2030年土地碳排放预测值，2020年土地利用碳排放值为 5634.88万吨，到 2030年达到 9015.77万吨，

结合图 2 可知土地利用碳排放并没有呈现下降的趋势，而我国要在 2030 年实现碳达峰，因此在未来 10 年的土地利用中，不仅

要加快速度实现碳达峰，也要改变土地利用碳排放的增长趋势，使其在 2030年后呈现下降的变化趋势。土地利用碳排放作为仅

次于能源燃烧的第二大碳排放源，有望在 2030年实现碳达峰。碳达峰后，寻求实现土地利用碳中和的途径，改变贵州省土地利

用碳排放的增长趋势，实现土地减排降碳是艰巨而不可逃避的任务。因此，为控制土地利用碳排放增长速度，改变其呈线性增长

的趋势，实现碳中和，贵州省应加强对土地利用的合理规划，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向碳汇转变。要以深化土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健全人地挂钩机制为着力点，优化用地布局和结构，划定建设用地管制边界，构建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 

4 研究结论和建议 

4.1研究结论 

(1)2005—2019年，贵州省三大类土地利用变化为：农用地减少，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增加；贵州省土地多样化指数整体呈

下降趋势，土地类型分布不均，地类所占的比例差距较大；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依次为牧草地>园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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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耕地；从面积数量变化来看，主要表现为林地、园地、耕地、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的增加，水域和牧草地的减少。 

(2)贵州省土地利用净碳排放量从 2005年的 2076.29万吨增加到 2019年的 5057.62万吨，总体而言，贵州省土地利用碳排

放呈上升趋势，碳排放主要来自建设用地，平均占比达到 97%以上；碳吸收主要来自耕地和林地。 

(3)通过运用灰色关联方法计算各土地利用类型与碳排放的关联度，表现为耕地>未利用地>林地>园地>建设用地>牧草地>水

域。使用 GM(1,1)模型预测 2020—2030 年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可知，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呈现增长的趋势，通过对实际值与预测值

的比较，预测值是按照当前发展现状变化的，预测的碳排放值可以通过增加碳汇的方式实现碳中和，从而使实际碳排放值低于预

测值，反之，也可以通过增加碳源使实际碳排放值高于预测值。而在低碳绿色发展背景下，要实现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

系，结合预测的土地利用变化趋势，贵州省的土地利用减排降碳任务依然很严峻。 

4.2对策建议 

贵州省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锋模范省份，当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迫切需要走低碳发展的道路，促进其经济社

会绿色发展。针对当前贵州省碳排放的实际情况及预测的碳排放发展趋势，提出促进贵州省土地利用减排降碳的对策建议如下。 

(1)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减少碳源。 

建设用地是城市碳排放的主体，因此要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融入城市空间规划中。合理设计城市住房制度，形成供需适

配的局面，避免因盲目扩张建设用地导致粗放的土地利用方式，推动土地集约化利用，避免不集约助长建成区的低密度扩张。 

(2)优化农业生产投入结构，促进农业低碳生产。 

农业生产活动既可以是碳源，也可以产生碳汇，因此，在对农用地利用的过程中，要挖掘农业生产的低碳化路径。 

(3)增加碳汇，实现碳中和。 

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引导低碳产业合理布局，推进土地利用在数量结构和空间布局两方面实现优化。在开发土地时注重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和保护，最大限度地避免土地开发带来的负外部性影响。充分发挥林地、牧草地等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固碳能力，

提高森林植被和土壤的碳储量，提升土地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沙修复治理，扩大植被覆盖面积，增加森林碳

储量，防止多余的碳向大气排放。 

表 7 2020—2030年贵州省土地碳排放预测值 单位：万吨 

年份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预测值 5634.88 5906.04 6190.25 6488.13 6800.36 7127.60 7470.60 7830.10 8206.90 8601.83 9015.77 

 

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指导下，土地利用碳排放纳入“十四五”规划编制中，对于土地利用碳减排降碳，推动土

地碳达峰的进程，优化土地碳中和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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